
深圳市福光公益基金会内部矛盾处理制度

第一条 为使深圳市福光公益基金会（以下简称“基金会”）建立专

业、规范的运营管理模式，高效处理内部矛盾，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基金会成员应通过会议的方式在职权范围内处理内部矛盾。

第三条 基金会通过会议处理内部矛盾时采取罗伯特议事规则，这

个规则的主要内容包括权益边界原则、主持人中立原则、面向主持规则、

动议中心规则和决议规则。

（一）权益边界原则

权益边界规则要求与会者要文明表达、一时一件，限时限次、保证

发言完整，进而杜绝议事时不文明、跑题、打断别人发言等现象，保障

会议的正常进行。

（二）主持人中立原则

该原则需要主持人在会议中保持中立，即主持人只能维护秩序，不

能提议，也不能对任何议题发表评论，其作用就是维护规则的执行。

（三）面向主持规则

面向主持规则即每一个发言者都只能对主持人发言，与会者之间不

能够直接进行辩论，主持人起着“防火墙”或中介的作用，从而避免与

会者之间相互攻击，影响议事效率。

（四）动议中心原则



要求与会者先说结论，让大家知道论点是什么，从而给大家辩论、

补充、修改留下空间，使会议朝着一个建设性的目标前进。动议中心原

则可以保证会议成果，而不是把会议变成发牢骚或评论的场所。同时，

与会者应朝着起草建设性的动议方向努力，包括时间、地点、执行人、

所需资源、要采取的行动和最后的衡量指标。

（五）决议规则

参加会议的多数方决定会议的总体意愿，但是会议决定必须通过自

由、充分的辩论协商过程做出。提议人在辩论开始有发言优先权，并让

意见相反的双方轮流发言，每个人每次发言的时长都有限制，超时由主

持人打断。每个人对每个议题发言的次数应当是有限的，当所有人用尽

发言权，或者虽然没用尽，但没有人再想发言时，主持人可以提请表决。

表决规则为过半数通过，因此会议决定的最终权威体现在多数方上。

第四条 理事会实行集体决策制度，任何理事成员个人不得凌驾于

理事会之上进行个人决策。但是为了能够让理事会充分发挥职能，理事

们需要有一定的分工。分工必须明确，通常包括：

（一）担任理事长或副理事长、常务理事；

（二）负责投资或其他保值增值活动；

（三）负责支持资源动员；

（四）负责支持战略规划和业务方向；

（五）负责财物监督或内部审计；



（六）负责风险管理或公共关系，或为基金会代言；

（七）负责其他临时性委员会或工作小组。

第五条 基金会在其章程中明确了理事长和秘书长的职权。

（一）理事长的职权包括：

1.召集和主持理事会会议；

2.检查理事会决议的落实情况；

3.代表基金会签署重要文件；

副理事长、秘书长在理事长领导下开展工作。副理事长一般在理事

长缺席或授权下代理理事长的职能，或者分管某部分职能。

（二）理事长和秘书长的职权不能重叠，秘书长的职权一般包括：

1.主持开展日常工作，组织实施理事会决议；

2.组织实施基金会年度公益活动计划；

3.拟订资金的筹集、管理和使用计划；

4.拟订基金会的内部管理规章制度，报理事会审批；

5.协调各机构开展工作；

6.提议聘任或解聘副秘书长以及财务负责人，由理事会决定；

7.提议聘任或解聘各机构主要负责人，由理事会决定；

8.决定各机构专职工作人员聘用；

9.章程和理事会赋予的其他职权；

第六条 本制度由基金会秘书处负责解释和修订，经基金会理事会



审议通过后实施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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